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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兒童與青少年震災後心理反應長期追蹤研究 (I)

The long-term study of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fter earthquake traum

主管單位：計畫編號：NSC93-2625-Z-002-036

吳英璋 陳淑惠

Wu, Yin-Chang Chen, Sue-Huei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有二：1.試擬於敏督

利颱風與 72 土石流肆虐後，比較面對

風災（水災）與 921 震災之身心反應。

2.風災後生活變化之可能影響為何。

研究理念架構包含「受災情況雨災後

症狀反應」、「社會（再）連結」以及

「災後身心健康症狀」三群變項。樣

本計有 921 震災區國中學生 1047 人，

國小學生 1499 人；與非震災區國中學

生 514 人，國小學生 732 人。以設計

好的問卷與量表進行大樣本施測，研

究結果如下：(一)在受災情況方面的

結果是：（1）居住於 921 震災區裡的

樣本有顯著較多的比例於風災中受創

傷；（2）受創傷者的災後症狀(PTSD)

得分顯著高於未受創傷者；（3）受創

傷者有顯著較多的比例認為風災較震

災嚴重；（4）主觀認為風災較嚴重者，

其主觀評估生活威脅與PTSD得分均顯

著高於認為震災較嚴重者；（5）以為

風災後生活變差與變好兩組，在受創

傷情況與主觀評估風災對生活之威脅

均顯著高於不變組，而在 PTSD 得分項

上，為變差組顯著高於其他兩組，變

好組顯著高於不變組。(二)在社會

（再）連結變項上的研究結果是：(1)

受創傷者於正向父母管教，負向父母

管教，以及負向同儕關係三變項上顯

著高於未受創傷者；（2）主觀認為風

災較嚴重者，於負向父母管教態度顯

著較高；主觀認為震災較嚴重者，則

於負向師生關係上顯著較高；（3）生

活變化分組的三組在三個負向項目

上，均為變差組顯著高於其餘二組，

而在三個正向項目上，均為變好組顯

著高於其餘二組。(三)在身心健康狀

況方面的研究結果是：（1）受創傷者

的身心症狀數顯著高於未受創傷者；

（2）創傷與否分組與災難嚴重度分組

在正、負自我效能上，組間差異均不

顯著；（3）生活變化分組的三組中，

生活變差的身心症狀數顯著較高，其

次為生活變好組，不變組則最低；（4）

在負向自我效能上，變差組顯著高於

其他二組，而在正向自我效能上，變

好組顯著高於不變組，不變組又顯著

高於變差組。(四)由前述研究結果之

分析，可以據以推測「有否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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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認定震災或風災何者較重」、以

及「生活狀況變化」三種條件之分組，

皆有其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因此有關

本研究的理念模式檢驗即就此三種條

件之分組各自進行結構方程模式檢驗

（參見註一）。

依各災害與否，震災與風災何者

嚴重，災後生活變化三條件分成七

組，進行以結構方程模式檢驗本研究

架構之理念，其結果整體而言，支持

本研究之理念架構。「未受傷害組」、

「震災較嚴重組」、「風災較嚴重組」，

以及「生活不變組」四組的結果相同，

但「受傷害組」、「生活變好組」、「生

活變差組」三組各自與其餘四組的模

式有細項上的差異。此項差異的意義

究竟為何，預計可以從本研究連續五

年的縱貫資料分析裡，進一步探討。

一、緒論

本研究第四年的研究目的有兩

項：第一，試擬於敏督利颱風與 72 土

石流肆虐後，比較面對風災（水災）

與 921 震災之身心反應；第二，風災

後生活變化之可能影響為何。研究之

理念仍如同吳英璋與陳淑惠（2004）
所擬，說明如下。

震災之後，有關心理領域的實務

工作與研究，大多集中於危機狀態與

疾病兩方面。2000 年九月十八日至二

十日所舉行的「集集地震週年國際研

討會」大致上反應了這個趨勢。高雄

凱旋醫院院長宋維村教授所領銜的研

究（Soong et al., 2000）是在「服務既

有個案」與「篩選出高危險個案用以

進行危機介入」的基礎上，進行資料

之收集，其中之一項重要工作即為篩

選工具的建立：「震災暴露指標量表」

與「災後症候群（PTSD）篩選量表」。

長庚醫院精神科吳佑佑醫師與趙家琛

臨床心理師於東勢國小進行的全校性

的服務工作，採取的策略大致上與宋

教授等的作法相同（Chao ＆ Wu,
2000）。陳快樂院長與鄭若瑟副院長所

主導的工作，則較廣泛地包括了各類

對象，採取的策略亦大致上如宋教授

等的作法（Cheng et al., 2000）。相對於

災後個人的心理反應之瞭解，這一系

列的研究著重於某些可以被稱為症狀

的心理狀況，如：焦慮、恐懼、憂傷、

憂鬱無助等情緒反應，失眠、頭痛等

身心反應，以及作惡夢、恐怖影像重

複出現、刻意避開某些刺激等行為反

應。

陳淑惠（Chen et al., 2000）等的研

究除了仍集中於討論並建構 PTSD 量

表的因素結構外，更進一步探討災後

的身心健康與人際關係之正向與負向

兩方面的變化。許文耀（Hsu, 2000）
採類似於陳淑惠等的作法，但以「因

應（coping）」的角度探討高中生的正

負向反應。此系列的研究進一步涵蓋

了災變後的心理歷程之探討。

震災之後可能產生 PTSD 而需要

被服務的對象大致上佔了受災人口的

6-10% ，可見只著眼於「醫療」概念

的調查只能瞭解有限的個案，而且也

只限制在這 6-10%個案的「偏差身心表

現」這一範圍的心理反應而已。對大

多數的受災人們而言，雖然沒有發展

出 PTSD 或相關症狀，但是並不能據

以論定這些人心理上沒有受到影響。

以吳英璋與陳淑惠（2004）的學生樣

本資料來看，3244 位學生的「身心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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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與「災後心理反應」的相關仍高

達 r = 0.535（p < .000），亦即雖然學

生們的災後心理反應未達診斷為

PTSD 的標準，但其反應情況仍與用

以評量個人身心健康情況的「身心症

狀」有顯著的高相關。災後心理反應

情況也與「負向自我效能」、「負向

師生關係」、「負向同儕關係」等負

向的心理健康指標形成顯著之高相關

（依序為 r = .414，p < .000；r = .218，
p < .000；r = .370，p <.000）。可見災

後心理創傷的復健，不能僅以 PTSD
為指標，不同類型與不同程度之心理

創傷的存在是相當普遍且持久的。

災難經驗的形成會因為個人所身

處的生命週期 (life course) 與由之所

衍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不同而有差異

(Elder, George and Shanahan, 1996,
Kleber, Figley, and Gersons, 1995) ，在

兒童與青少年們的身上即更明顯

(Compas and Epping, 1993) 。Compas
and Epping (1993) 將災難經驗的發生

與孩童或青少年於其中的因應視為一

整體的身心發展過程，而強調歷程概

念 (process conceptualization) 下的因

應分析。亦即災難經驗的形成與轉化

是個人人格特質 (trait) 與個人身處情

境的函數，而個人特質與身處情境皆

隨個人的身心成長階段 (stage) 而產

生變化。因此，相對於震災後的青少

年身心反應之研究，除了需要較長期

的縱貫研究之外，還需要加入有關身

心成長之變項。

由於影響青少年身心發展的情境

主要是包括家庭與學校的社會情境

（吳英璋，1996），因此本研究首先考

慮的是兒童與青少年眼光中的「父母

管教態度」。在台灣，關於父母管教態

度的研究，運用於青少年犯罪領域的

多數採用賴保禎 (1972) 所修訂的父

母管教態度測驗 (如：賴保禎，1978；
馬傳鎮，1978；宋根瑜，1985) ，將管

教態度分成父親或母親的拒絕、嚴

格、溺愛、期待、矛盾，以及紛歧六

個向度；另一方面，運用於兒童與青

少年發展領域的，則多採用由初正平

(1975) 修訂的親子關係問卷 (如：初

正平，1975；蘇建文，1979，1980；
陳小娥與蘇建文，1977) ，將管教態度

分成十個向度：愛護、保護、寬鬆、

命令、拒絕、忽視、精神獎勵、物質

獎勵、精神懲罰、物質懲罰。方慧民

(1985) 綜 合 前 兩 項 問 卷 並 參 酌

Macolby 與 Martin (1983) 的父母教養

態度，以為可以將管教方式分成可靠

型、權威型、溺愛型、忽視型、管教

不一致型、管教矛盾型、收回關愛型、

以及情感依附型 等八型，但是在實徵

研究的因素分析結果中，卻只能區分

出積極的管教方式與消極的管教方式

二類而已。吳英璋、許文耀 (1993, 1994)
的實徵研究結果亦得到相同的二種因

素。

另外，李安妮 (1988) 曾經將親子

間溝通列為家庭因素之一，用以瞭解

不良行為之發生。然而黃春枝 (1988)
的研究發現親子溝通與管教態度有相

當高的相關，且李氏的研究亦有類似

的結果，所以親子溝通因素似不必獨

立於管教態度因素，自成一個變項。

其次考慮的是兒童與青少年與學

校的連結之變項。有關影響青少年與

學校的連結，方慧民和吳英璋 (1987)
曾經為了探討家庭變動對學童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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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的影響，而編製了學生在校生活

的調查量表，該項調查量表由楊國

樞、吳英璋、鍾思嘉、張本聖 (1989) 修

訂並用於國中生未升學未就業狀態的

研究，經過因素分析獲得兩個因素，

分別命名為「做不該做」與「不做該

做」因素，這兩個因素在迴歸分析結

果發現對於解釋國中生的升學與就業

有不錯的解釋效能。吳英璋、何榮桂、

吳武雄 (1993) 在探討自願就學方案

下的教師與學生壓力之變化，將學校

適應加入正向的部分 (即「做該做」與

「不做不該做」的部分) ，並且另外添

加「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作為

適應的另一項仲介變項，該研究結果

發現這三個變項：「上學習慣 (即「做

該做」、「不做不該做」、「做不該做」

以及「不做該做」) 」、「師生關係」、「同

儕關係」與學生身心健康狀況有很顯

著的相關。吳英璋與許文耀 (1993,
1994) 循前項研究，探討該三個學校相

關變項對自我效能的影響與身心症狀

的影響，結果發現該三個學校變項與

後二者有顯著相關。

吳英璋(1996)綜合前述之研究，就

發生之作用時間順序推論，「父母管教

態度」應是影響個人身心發展的最初

情境，其次是於學校中發展而成的「上

學習慣」、「師生關係」，以及「同儕關

係」，而某時段發展的結果，應表現在

個人的身心健康狀況上，亦即表現於

其「自我效能」與「身心狀況」上。

依據這項思考，身心發展相關的各變

項可以推論為如下之關係：

由於本研究將重點放在身心成長

的社會環境，所以暫時不考慮「學習

習慣」，僅以「父母管教態度」、「同儕

關係」、「師生關係」表徵個人 (兒童或

青少年) 與社會的連結狀況，三個變項

均有正、負兩個向度。「自我效能」與

「身心狀況」則為身心健康指標，前

者亦包含正、負兩個向度，後者則以

一個月內的身心症狀發生情況評量

之。如將這兩類指標與「受地震災難」

結合起來，可以得到如下之研究理念

架構：

A 受災情況→B 災後之社會（再）連結

→C 災後身心健康狀況

「受災情況」區分成客觀受災情況（如

本人受傷，家人傷亡，親友傷亡，鄰

居傷亡等）與主觀受災情況（如覺得

生活受威脅程度，評估受災後的身心

症狀(PTSD)，評估生活變化情況等）；

「災後之社會（再）連結」主要指稱

的是與家庭、與學校的社會連結，本

研究以個人主觀覺知之父母管教態

度，師生關係，以及同儕關係等三項

作為評量；「災後身心健康狀況」則包

括災後症狀（PTSD），最近一個月身

心症狀發生情況以及自我效能。這些

變項中間，災後症狀在概念上應是受

災後，主觀評量自身當下的情況，可

以是災難經驗的一部份，但也是當下

的身心健康狀況之一部分，因此在研

究理念結構上（參見圖一），除了將其

視為受災主觀指標之一外，亦列入災

後健康狀況中。吳治勳等（註一）以

本研究前兩年之結果藉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ed Equation Model, SEM）的

操作，檢視其理念上之恰當位置，發

現將之列於受災狀況較恰當，本研究

即沿用之。

父母管教態度 → 學習關係 → 自我效能

同儕關係 身心症狀

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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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與樣本

(一)研究工具：

本年度的問卷於第一部份測量客

觀受災情況與主觀評量受災情況，將

「921 震災」改成「敏督利颱風或 72
土石流」，而形成風災（土石流）後，

「自己身體是否受傷」、「家族中是

否有人受傷」、「家中是否有人死亡」、

「好朋友或同學是否有人傷亡」、「鄰

居是否有人傷亡」，以及「自家房舍

是否受損」等六題客觀受災情況的問

題；主觀評量受災情況則包括敏督利

颱風對生活損害嚴重程度與對生命威

脅程度等二個問題，主觀評量災後之

生活中，在「經濟上」、「家人關係」、

「親子關係」、「朋友（同學）關係」、

「一般生活條件」等五方面生活變化

的五個問題，主觀評估個人之整體身

體健康狀況與心理（精神）健康狀況

的二個問題，以及主觀上以為「921 震

災的影響」與「敏督利颱風（72 土石

流）的影響」何者較嚴重之一題目一

題。第二部份「受災經驗」與「災後

創傷症候（PTSD）」的評量仍引用陳

淑惠等（Chen et al, 2000）所編製的量

表。

第三部份「父母管教態度」、「師

生關係」、「同儕關係」，以及「自

我效能」的評估方式引用前述之吳英

璋與許文耀（1993, 1994）所編製的量

表。

(二) 受試樣本如表一：

男、女生的比例大致上接近各佔

一半，性別分組後的年齡差異亦不顯

著。震災區的樣本數為非震災區的約 2

倍，這是因為震災區包含東勢、埔里、

以及竹山三個地區的關係。

受災害程度

(受災客觀指標)

災難經驗及其轉化

(受災主觀指標含災

後症狀)

父母管教態度

師
生
關
係

同
儕
關
係

自
我
效
能

身
心
症
狀災後症狀

B
.
災
後
之
社
會
︵
再
︶
連
結

A.受災情況

C.
災
後
健
康
狀
況

圖一：本研究之理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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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分析

（一）受災情況分析

研究結果的整理，即以敏督利颱風（72

土石流）所形成的心理反應為主軸進

行分析。首先，依受試主觀以為何者

的影響較嚴重，區分成：以為地震影

響較嚴重的有 3073 人（佔 87.2%）；以

為敏督利颱風影響較嚴重的有 453 人

（佔 12.8%）。於敏督麗風災中，本人

或家人，或親友皆無傷亡者3154人(佔

89.4%)，有傷亡者為 372 人（佔 10.6

％）。

於風災中受創傷（本人，或家人，

或親友有傷亡）且主觀以為震災較嚴

重者有 302 人(81.2%)，受創傷且以為

風災較重者有 70 人(18.8%)；沒有受

傷且以為震災較嚴重者，有 2771 人

(87.8%)，沒有受創傷且以為風災較嚴

重者，有 383 人(12.1%)。於風災中受

創傷者有顯著較多比例主觀評估風災

較震災嚴重。（χ2=9.92, p < 0.01）。

居住於921震災區裡的樣本有278

人（佔 11.7%）於風災中受創傷，而居

住於非震災區裡的樣本有 94 人（佔

8.04%）於風災中受創傷。前者之受創

傷比例顯著高於後者(χ2=12.02, p <

0.001)。

有受創傷者於主觀評估個人生活

受威脅程度顯著高於未受創傷者

(t=8.82，p < 0.001)。受創傷組之災

後症狀(PTSD)得分亦顯著高於未受創

傷組(t=5.50, p < 0.001)。

而就震災與風災嚴重程度之主觀

評估比較分成「震災較嚴重」與「風

災較嚴重」兩組，其結果亦發現風災

較嚴重組於個人主觀評估風災對個人

之生活威脅情形顯著高於震災較嚴重

組(t=9.44, p < 0.001)，其災後症狀

(PTSD)得分亦顯著高於後者（t=2.94,

p < 0.01）。

其次依風災後「生活變動」的五

個項目（經濟狀況、家人關係、親子

關係、朋友關係、生活條件）之改變

情況，分成「變得較好」、「不變」、「變

得較差」等三組。分組的方式為：如

果五個項目當中，有一個項目以上變

好，且沒有變差之項目，為「變得較

好」組；五個項目均不變者，為「不

變」組；有一個項目以上變差，且沒

有變好之項目，則為「變得較差」組。

表一 第四年樣本收集情形

國小(N=2231) 國中(N=1561)
全體學生

(N=3792)

年齡

(歲)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男生 12.35 0.95 15.35 1.02 13.58 1.77

女生 12.28 0.91 15.39 0.94 13.54 1.78

全體 12.32 0.93 15.37 0.98 13.56 1.78

性別 N % N % N %

男生 1141 51.14 811 51.95 1952 51.48

女生 1090 48.96 750 48.05 1840 48.52

總計 2231 58.83 1561 41.17 3792 100.00

分佈地

區
N % N % N %

東勢鎮 640 28.69 277 17.75 917 24.18

埔里鎮 547 24.52 513 32.86 1060 27.95

竹山鎮 312 13.98 257 16.46 569 15.01

嘉義地
區（民
雄鄉、
大林
鎮）

496 22.23 242 15.50 738 19.46

白河鎮 236 10.58 272 17.42 508 13.40

總計 2231 58.83 1561 41.17 379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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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分析的重點是在主觀生活變化於

各評量項目上的差異，因此試以較清

楚之主觀認定分組，而將「四項變好，

一項變不好」、「三項變好，兩項變

壞」、「二項變好，三項變壞」、以及「一

項變好，四項變壞」者暫時不納入分

類。也由於此項操作，能納入的受試

人數即縮小。「不變」組有 2206 人（佔

67.5%），「變差」組有 429 人（佔

13.1%），「變好」組有632人（佔19.3%）。

根據個人於風災後評估生活變化

情況的分組，在受創傷情況項目上的

變異數分析(ANOVA)達顯著(F=51.15,

p < 0.001)，事後比較發現生活變差

組與生活變好組兩者受創傷比例均顯

著高於生活不變組；而在主觀評估風

災對個人生活之威脅情形項目上，

ANOVA 達顯著（F=81.19, p < 0.001），

事後比較亦為變差組與變好組兩者顯

著高於不變組。在災後症狀(PTSD )的

得分，ANOVA 亦達顯著（F=44.60, p <

0.001）事後比較發現變差組顯著高於

其他兩組，變好組亦顯著高於不變

組。至於在主觀比較震災與風災何者

較嚴重方面，生活變差組認為風災比

較嚴重的比例最高（17.57%），其次為

生活變好組（15.91%），生活不變組最

低（10.25%）。本項差異亦達顯著

（χ2=29, p < 0.001）。

綜合起來，在受災情況方面的結

果是：（1）居住於 921 震災區裡的樣

本有顯著較多的比例於風災中受創

傷；（2）受創傷者的災後症狀(PTSD)

得分顯著高於未受創傷者；（3）受創

傷者有顯著較多的比例認為風災較震

災嚴重；（4）主觀認為風災較嚴重者，

其主觀評估生活威脅與PTSD得分均顯

著高於認為震災較嚴重者；（5）以為

風災後生活變差與變好兩組，在受創

傷情況與主觀評估風災對生活之威脅

均顯著高於不變組，而在 PTSD 得分項

上，為變差組顯著高於其他兩組，變

好組顯著高於不變組。

（二）受災狀況與社會（再）連結的

相關分析

依據前述三種各類受災狀況的分

組分析，進行其與社會（再）連結的

關連性分析。得到的結果是：

受創傷組於「正向父母管教」、「負

向父母管教」以及「負向同儕關係」

三項分別顯著高於未受創傷組（t值分

別為 2.58, 2.18, 2.80, p < 0.05），

其餘各項目則兩組的差異不顯著（請

參見表二）。

表二 敏督利客觀損傷指標分組之各依變項評量的平
均數（標準差）與組間比較

項目 客觀指標
平均數(標準

差)
t-test

未受創傷 20.64 (15.23) 5.50***
PTSD

受創傷 25.47 ( 17.18)

未受創傷 31.34 (10.45) 2.12*
身心症狀

受創傷 32.60 ( 11.08)

未受創傷 20.67 ( 5.86) 2.58*正向

父母管教態度 受創傷 21.52 ( 6.06)

未受創傷 14.62 (4.52) 2.18*負向

父母管教態度 受創傷 15.19 (5.16)

未受創傷 14.95 (3.57) n.s.
正向同儕關係

受創傷 15.14 (3.46)

未受創傷 8.23 (2.73) 2.80**
負向同儕關係

受創傷 8.66 (2.97)

未受創傷 13.03 (3.71) n.s.
正向師生關係

受創傷 13.22 (3.85)

負向師生關係 未受創傷 8.84 (3.75)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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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創傷 8.89 (4.07)

未受創傷 14.33 ( 3.07) n.s.
正向自我效能

受創傷 14.14 ( 3.26)

未受創傷 11.53 (3.56) n.s.
負向自我效能

受創傷 11.74 ( 3.62)

依災難嚴重程度區分之二組在社

會（再）連結各變項上的差異，僅負

向父母管教態度與負向師生關係的差

異達顯著。(t=1.98, 2.26, p <

0.05)，前者為風災較嚴重組顯著高於

震災較嚴重組，後者則反是。其餘各

項的差異則不顯著（請參見表三）。

表三 災變嚴重性分組之各依變項評量的平均數（標準
差）以及 t-test

項目
災變嚴重性

分組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1.震災較嚴重 20.91 (15.44) 2.94**

PTSD
2.風災較嚴重

23.20

( 16.26)

1.震災較嚴重 31.56 (10.55) n.s.
身心症狀

2.風災較嚴重 31.82 (10.73)

1.震災較嚴重 20.78 (5.82) n.s.正向父母管
教態度 2.風災較嚴重 20.62 (6.01)

1.震災較嚴重 14.67 ( 4.52) 1.98*負向父母管
教態度 2.風災較嚴重 15.03 (4.96)

1.震災較嚴重 15.02 (3.47) n.s.正向
同儕關係 2.風災較嚴重 15.08 (3.74)

1.震災較嚴重 8.30 (2.72) n.s.負向
同儕關係 2.風災較嚴重 8.36 (3.16)

1.震災較嚴重 13.08 (3.66) n.s.正向
師生關係 2.風災較嚴重 13.15 (3.85)

1.震災較嚴重 8.98 ( 3.79) 2.26*負向
師生關係 2.風災較嚴重 8.63 (3.96)

正向 1.震災較嚴重 12.43 (2.87) n.s.

自我效能 2.風災較嚴重 12.36 (3.00)

1.震災較嚴重 13.66 (2.92) n.s.負向
自我效能 2.風災較嚴重 13.70 (3.05)

註：*** p < .001, ** p < .01, * p < .05 , n.s.: no

significant

生活變化分組的三組，於社會

（再）連結各變項的變異數檢驗，均

達顯著(請參見表三)，事後比較發現

在各個「負向」項目上（負向父母管

教態度、負向同儕關係、負向師生關

係），均為變差組顯著高於其他二組，

而變好組與不變組僅在負向師生關係

是後者顯著高於前者，其餘各項目則

兩組差異不顯著。在各個「正向」項

目上（正向父母管教態度，正向同儕

關係，正向師生關係），均為變好組顯

著高於其他兩組，而變差組與不變組

的比較僅於正向同儕關係項目上，後

者顯著高於前者（參見表四）。

綜合起來，在社會（再）連結變

項上的研究結果是：(1)受創傷者於正

向父母管教，負向父母管教，以及負

向同儕關係三變項上顯著高於未受創

傷者；（2）主觀認為風災較嚴重者，

於負向父母管教態度顯著較高；主觀

認為震災較嚴重者，則於負向師生關

係上顯著較高；（3）生活變化分組的

三組在三個負向項目上，均為變差組

顯著高於其餘二組，而在三個正向項

目上，均為變好組顯著高於其餘二組。

（三）受災狀況與身心健康狀況的相

關分析

受創傷者的「最近一個月的身心

症狀數」顯著高於未受創傷者(t=2.12,

p < 0.05)，二組在正、負自我效能的

得分上，則差異不顯著（參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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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與風災何者較嚴重的分組在

「近一個月身心症狀數」兩組的差異

不顯著；在正、負自我效能的得分上，

亦不顯著（參見表三）。

生活變化三組在身心症狀數方

面，ANOVA 達顯著（F=31.04, p <

0.001），事後比較亦為變差組顯著高

於其他二組，變好組高於不變組；三

組在負向自我效能的差異達顯著

（F=20.76, p < 0.001），事後比較發

現變差組顯著高於其他二組，變好組

與不變組的差異則不顯著；在正向自

我效能上亦達顯著（F=44.00, p <

0.001），且是變好組高於不變組，不

變組又高於變差組（參見表四）。

綜合起來，在身心健康狀況方面

的研究結果是：（1）受創傷者的身心

症狀數顯著高於未受創傷者；（2）創

傷與否分組與災難嚴重度分組在正、

負自我效能上，組間差異均不顯著；

（3）生活變化分組的三組中，生活變

差的身心症狀數顯著較高，其次為生

活變好組，不變組則最低；（4）在負

向自我效能上，變差組顯著高於其他

二組，而在正向自我效能上，變好組

顯著高於不變組，不變組又顯著高於

變差組。

（四）研究理念架構的結構方程模式

分析結果

由前述研究結果之分析，可以據

以推測「有否受傷害」、「主觀認定震

災或風災何者較嚴重」、以及「生活狀

況變化」三種條件之分組，皆有其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因此有關本研究的

理念模式檢驗即就此三種條件之分組

各自進行結構方程模式檢驗（參見註

一）。共計進行七組檢驗，其模式檢驗

結果均達有效水準。其中「未受傷害

組」、「震災較嚴重組」、「風災較嚴重

組」、以及「生活狀況未改變組」的結

構模式均相類似，如圖二所示（以未

受傷害組為例）：以災後症狀（PTSD）

代表受災的反應，其對社會再連結變

項中之「父母管教」、「師生關係」、「同

儕關係」的影響是集結在「負向社會

互動」上。

災後症狀
（PTSD）

身心症狀

正向
社會互動

正向
自我效能

負向
自我效能

再
經
驗

逃
避
麻
木

過
度
警
覺

雙親
正向

老師
正向

同儕
正向

雙親
負向

老師
負向

同儕
負向

負向
社會互動

-0.02
(-.03)

0.46
(.66)

0.84
(.84)

0.87
(.87)

0.86
(.86)

0.82
(.65) 0.99

(.79)

1.00
(.80)

0.95(
.67)

0.78
(.55) 1.00

(.71)

0.65
(.52)

-0.17
(.-13)

-0.10
(-.08)

-0.29
(-.21)

0.85
(.60)

0.90
(.63)

0.02
(.04)

-0.20
(-.39)

-0.14
(-.32)

圖二：「未受傷害組」研究理念架構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

GFI AGFI RMSEA CFI IFI AIC SRMR

.960 .931 .069 .95 .95 610.26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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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生活變化分組之各依變項評量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 ANOVA 與事後比較

項目 生活變化 平均數 標準差 ANOVA 事後比較

PTSD 生活變差(1) 26.10 16.08 F=44.60 *** 1>2

生活不變(2) 19.12 14.95 1>3

生活變好(3) 22.81 15.61 3>2

身心症狀 生活變差 34.73 10.88 F=31.64 *** 1>2

生活不變 30.44 10.18 1>3

生活變好 31.79 10.81 3>2

正向父母管教態度 生活變差 20.11 5.65 F=21.86 *** 3>1

生活不變 20.47 5.92 3>2

生活變好 22.10 5.88

負向父母管教態度 生活變差 15.89 4.88 F=20.02 *** 1>2

生活不變 14.38 4.45 1>3

生活變好 14.53 4.57

正向同儕關係 生活變差 14.39 3.40 F=13.84 *** 2>1

生活不變 14.94 3.60 3>1

生活變好 15.53 3.61 3>2

負向同儕關係 生活變差 9.21 3.00 F=33.86 *** 1>2

生活不變 8.08 2.63 1>3

生活變好 8.10 2.78

正向師生關係 生活變差 12.65 3.51 F=12.80 *** 3>1

生活不變 12.94 3.75 3>2

生活變好 13.68 3.81

負向師生關係 生活變差 9.49 4.03 F=11.62 *** 1>2

生活不變 8.82 3.74 1>3

生活變好 8.38 3.72 2>3

正向自我效能 生活變差 13.29 3.16 F=44.00 *** 2>1

生活不變 14.32 3.04 3>1

生活變好 15.04 3.05 3>2

負向自我效能 生活變差 12.49 3.46 F=20.76 *** 1>2

生活不變 11.34 3.52 1>3

生活變好 11.32 3.75

註：1>2 表示「生活變差」組顯著高於「生活不變」，餘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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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親子關係、師生關係、以及同儕

關係在分析上，較合理的結構方式是

集結成「負向社會互動」與「正向社

會互動」，而「PTSD」僅與「負向社會

互動」有顯著相關。至於壓力因應後

的「正向自我效能」、「負向自我效

能」、以及「身心症狀」等三個結果變

項，及都與「正向社會互動」、「負向

社會互動」有顯著相關。「受到傷害」

組的分析結果如圖三所示：「PTSD」除

了如同圖二的模式，影響「負向社會

互動」之外，還直接影響到「身心症

狀」，而「正向社會互動」則對「身心

症狀」沒有顯著影響。指示出「受到

傷害」的這一組，其「身心症狀」有

一部分應是「PTSD」的直接作用造成

的。

「生活變差組」的分析結果如圖

四所示：本組的分析結果亦呈現由「創

傷後壓力反應」至「身心症狀」的直

接作用，但與前一組不同的是「正向

社會互動」對「身心症狀」亦有顯著

影響。「生活變好組」的分析則如圖五

所示：本組的分析結果與「未受傷害

組」等四組的結果，在前半段「創傷

後壓力反應」對「社會互動」的

影響是一致的，但在後半段則發現「正

向社會互動」對「負向自我效能」與

「身心症狀」並沒有顯著之影響。

四、結論與討論

經歷了震災與風災，多數人（87.2

％）以為震災較嚴重，即使在風災中

受了創傷的人們裡，仍有 81.2％的比

例認為震災較嚴重。而於風災中受創

傷的人們，主觀的生活受威脅程度與

災後症狀（PTSD）均顯著高於未受創

傷組。

災後症狀
（PTSD）

身心症狀

正向
社會互動

正向
自我效能

負向
自我效能

再
經
驗

逃
避
麻
木

過
度
警
覺

雙親
正向

老師
正向

同儕
正向

雙親
負向

老師
負向

同儕
負向

0.03
(.03)

0.50
(.67)

0.85
(.85

)

0.94
(.72

)
0.92
(.72

)

1.00
(.78

)

1.04
(.77

)

0.69
(.51

)
1.00
(.74

)

0.67
(.52)

-0.16
(-.13)

-0.001
(-.001)

-0.17
(-.13)

0.7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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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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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47)

0.85
(.85

)

0.85
(.85

)

0.05
(.11)

-0.23
(-.39)

-0.10
(-.24)

圖三：「受到傷害組」研究理念架構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

GFI AGFI RMSEA CFI IFI AIC SRMR

.944 .903 .073 .95 .95 123.98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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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資料收集的時間是在風災後的

6～8 個月，受創傷者的 PTSD 分數與

Chen et al（2002）於災後約一年所

得到的受災者的 PTSD 分數類似，但未

受創傷者的分數則顯著低很多。此項

結果雖然也支持 Chen et al（2002）

所提出的「劑量效果」，但另一方面似

可推論敏督利風災的影響範圍（包括

人數比例與嚴重程度）可能較 921 震

災小。

風災後的生活變動情況與受災情

況的關係，再一次呈現出 Wu, Hung,

and Chen（2002）所報告的：「改變與

災後症狀
（PTSD）

身心症狀

正向
社會互動

正向
自我效能

負向
自我效能

雙親
正向

老師
正向

同儕
正向

雙親
負向

老師
負向

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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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2)

0.52
(.64)

0.86
(.66

)
0.99
(.77

)

1.00
(.77

)

0.81
(.64)

0.70
(.56

)
1.00
(.80

)

0.63
(.48)

-0.10
(-.08)

-0.08
(-.06)

-0.24
(-.20)

0.63
(.51)

0.65
(.52 )負向

社會互動

圖五：「生活變好組」研究理念架構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

GFI AGFI RMSEA CFI IFI AIC SRMR

.960 .919 .073 .951 .952 44.15 .052

0.001
(-.01)

-.019
(-.36

-0.10
(-.26)

0.25
(.34)

災後症狀
（PTSD）

身心症狀

正向
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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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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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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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正向

同儕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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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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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
負向

0.03
(.03)

0.37
(.55)

0.84
(.63) 1.05

(.78)

1.00
(.75)

1.06
(.71)

0.82
(.55) 1.00

(.68)

0.60
(.45)

-0.21
(-.16)

-0.19
(-.14)

-0.21
(-.14)

0.89
(.60)

0.82
(.55 )負向

社會互動
0.20
(.20)

圖四：「生活變差組」研究理念架構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

GFI AGFI RMSEA CFI IFI AIC SRMR

.958 .915 .074 .948 .949 23.80 .045

0.10
(.18)

-0.26
(-.48)

-0.17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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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吳氏生命活力壓力模式之推

測，亦即不論是「變好」或「變差」，

只要「有改變」，就比「沒有改變」更

容易有壓力反應，在「主觀評估生活

威脅」與「PTSD」兩項上的得分均顯

著較高。所以，儘管風災的影響範圍

較震災小，但是災後的因應歷程可能

是類似的，不論因應的結果是令個人

的生活變好或變差，在該歷程中，皆

需要付出較大的「生命活力」，而形成

較高的生活威脅感與災後症狀。

因應的歷程主要是社會的再連

結，「不變」組的有效結構模式與「未

受傷害」組類似，其災後反應（PTSD）

只影響到「負向社會互動」，災後反應

愈強，即易形成較高的負向社會互

動，而個人的因應結果（正向自我效

能、負向自我效能、以及身心症狀），

則同時受「正向社會互動」與「負向

社會互動」的影響（參見圖二）。「變

差」組多了一項由 PTSD 直接對「身心

症狀」的影響（參見圖四），「變好」

組卻少了由「正向社會互動」對「負

向自我效能」與「身心症狀」的影響

（參見圖五）。由這項比較，似可進一

步推論「變差」組的災後症狀（PTSD）

同時影響了「負向社會互動」與「身

心症狀」，因而必須投注較多的生命活

力於應對負向社會互動與身心症狀；

而「變好」組則因災後「正向社會互

動」對「負向自我效能」與「身心症

狀」的調節力量減弱，以致於需要投

注較多的生命活力於應對「負向自我

效能」與「身心症狀」。亦即雖然「有

改變」即需要花費較大的生命活力而

造成較高的主觀威脅感與 PTSD，但「變

好」與「變差」所要應對的因應主題

並不相同。此項結果所推論的假設應

可以在本研究所得的資料五年的連續

變化中，進行進一步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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